梁财预〔2022〕342号

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调减2021年涉农

整合结余资金（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

项目剩余资金）并重新安排用于

梁河县南底河提后灌溉沟渠

建设项目的通知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梁财请〔2022〕20号文件反映情况，按梁政复〔2022〕51号批复，现将调减2021年涉农整合结余资金（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剩余资金）709931.2元重新下达用于梁河县南底河提后灌溉沟渠建设项目。请列入2022年“2130106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按资金管理规定列支，请专款专用，严格资金管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11日









